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外包服务采购

询价通知书

项目名称：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产品

质量抽查外包服务采购
采 购 人：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采购时间：2026年3月 
一、报价响应须知

尊敬的供应商：

       现就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产品质量抽查外包服务采购进行政府采购，欢迎具备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供应商资格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具有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含原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实验室计量认证资质证书（CMA)； 

3、具有本地化服务能力；

二、采购项目内容
前注：
本说明中提出的技术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审小组认可。
（一）项目概况
为大力推进瑶海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提升工作指导专业性、权威性，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拟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相关专业服务外包。项目预算总额25万元人民币。
（二）服务内容
1、协助开展生产、流通领域重点产品质量专项整治，组织对工业生产许可获证企业产品的证后检查和监督抽查，加大对燃气具、食品相关产品、电线电缆、日常消费品等产品监督抽查以及社会举报所发生的产品抽查力度。全年抽查经费不高于25万元(含买样费)，抽样检验不少于100组产品。

2、协助开展瑶海区风险监测工作，按照要求提供每月提供1条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

3.协助开展2026年瑶海区“提质强企”产品质量技术帮扶工作，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难题。
（三）抽查领域及产品范围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查领域
	抽样时间

	1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电力电缆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电线电缆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风扇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便携式风扇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5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热暖手器
	电热水袋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6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热毯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7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
	电吹风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8
	电子电器
	照明光源及灯具
	固定式通用灯具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9
	电子电器
	照明光源及灯具
	嵌入式灯具
	嵌入式LED灯具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0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非医用口罩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1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2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电动自行车电池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3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安全帽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4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消防水带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5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手提式灭火器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6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醇基燃料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7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材料
	预拌混凝土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8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
	实木地板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19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
	聚乙烯（PE）管材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0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保温材料
	岩棉板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1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防水材料
	建筑防水卷材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2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水暖五金
	淋浴用花洒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3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玻璃
	建筑用夹层玻璃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4
	农业生产资料
	农用塑料制品
	农用薄膜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5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商用燃气灶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6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家用燃气灶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7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8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户外燃气燃烧器具
	卡式燃具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29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户外燃气燃烧器具
	小气瓶燃具用气瓶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0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商用燃气灶具
	燃气蒸煮炉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1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燃气紧急切断阀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2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燃气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3
	轻工产品
	家具
	木制家具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4
	轻工产品
	眼镜类产品
	配装眼镜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5
	轻工产品
	眼镜类产品
	老视成镜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6
	轻工产品
	纸及制品
	卫生巾（护垫）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7
	轻工产品
	运载工具
	电动自行车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8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
	植物油燃料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39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
	固体酒精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0
	日用及纺织品
	儿童用品
	玩具
	真煮玩具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1
	日用及纺织品
	儿童用品
	玩具
	假水玩具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2
	日用及纺织品
	儿童用品
	玩具
	捏捏乐（解压玩具）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3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床上用品
	絮用纤维制品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4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5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校服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6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休闲服装
	T恤衫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7
	日用及纺织品
	皮革皮毛
	羽绒制品
	羽绒服装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8
	日用及纺织品
	日用杂品
	过度包装产品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49
	日用及纺织品
	文体用品
	学生用品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50
	日用及纺织品
	箱包鞋类
	童鞋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51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非复合膜袋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52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接触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53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购物袋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54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
	密胺塑料餐具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55
	食品相关产品
	洗涤剂
	餐具洗涤剂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56
	食品相关产品
	纸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接触用纸包装及容器等制品
	
	生产、流通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1月30日


三、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一）截止时间：2026年3月23日16:00前

（二）询价地点：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合肥市瑶海区长江东路980号）
（三）联系人、联系方式： 刘主任 15256210256
四、评审方法

（一）初审
	瑶海区企业档案管理外包服务初审表

	供应商：

	序号
	实质性响应

评审指标
	评审要求
	是否通过
	响应文件格式及提交资料要求

	1
	营业执照
	合法有效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影印件。已办理“三证合一”登记的，响应文件中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影印件即可。联合体谈判的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提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执业许可证即可。

	2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
	符合询价文件要求
	
	

	3
	授权书
	原件，符合询价文件要求
	
	法定代表人参加谈判的无需此件，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即可。

	4
	供应商资质
	符合询价文件要求
	
	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或影印件

	5
	投标报价
	符合询价文件要求
	
	主要考虑：①报价是否响应本询价文件的实质性要求；②报价是否会降低本询价文件规定的质量、供货期、服务内容、功能要求；③是否有重大缺项漏项或错项。

	6
	其他要求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评审指标通过标准：供应商必须通过上述全部指标。

	注：

1、无论何种原因，即使供应商谈判时携带了证书材料的原件，但在响应文件中未提供与之内容完全一致的复印件或影印件的，评审小组可以视同其未提供。

2、评审小组决定响应文件的响应性及符合性只根据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其他外部证据。


（二）综合评审

1、对响应文件进行综合评审。评审小组只对通过初审的供应商按照下述指标表进行综合评审。
2、本项目技术、资信分值占总分值的权重为 90 %，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权重为 10 %。

3、评分步骤如下：

（1）技术分

根据技术分的细则，评审小组应对进入综合评审的所有供应商进行评分，并分别填写综合评审表。

技术分汇总方法为：对某一供应商的每一个指标项得分，取各位评委评分之平均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得到该供应商该指标项的得分。再将供应商每个指标项得分进行汇总，得到该供应商的技术分之和，即技术总得分。

技术分的综合评审指标详见下表： 

	类别
	评分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范围

	技术分
（90 分）
	服务方案
	服务方案制定，包括工作流程设置合理，分工明确，每个工作流程有细致说明及相关负责人员；工作要点和难点分析。
根据服务方案的完整度和可行性，酌情打分：

1.方案全面深入，详尽准确，思路科学合理，得

4-5分；

2.方案较为贴切，符合实际，具有实用性，得2-3分；

3.方案基本符合要求的，得1分；

未提供不得分。
	0-10分

	
	服务时效
	1.供应商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合肥瑶海区辖区区任意指定地点开展抽检工作，得5分；
2.供应商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合肥瑶海区辖区区任意指定地点开展抽检工作，不得分。

注：需提供书面承诺和证明材料（供应商到达合肥辖区里程与时间情况说明）
	0-5分

	
	质量抽检业绩情况
	供应商自2016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下列业绩：

1.国家级质量抽查检验任务，每承担一次任务得2分，最高得4分。

2.省级质量抽查检验任务，每承担一次任务得2分，最高得4分。

3.市级质量抽查检验任务，每承担一次任务得2分，最高得4分。

4.承担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风险监测检验任务得6分。

本项满分24分。

（以上抽查检验不包含复检）

注：响应文件中提供政府部门的抽查检验监督抽查文件（或政府部门委托抽查检验的合同）扫描件或影印件。
	0-24分

	
	供应商实验室情况
	为本项目配备的实验室建筑面积（合计）不小于6000㎡，得3分，每增加2000㎡加1分，满分6分。

注：响应文件中提供下列资料之一的扫描件或影印件：

1.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2.如供应商属于政府部门下设机构的，提供上级主管部门隶属证明及场地使用授权证明。
	0-6分

	
	供应商资质能力
	1.供应商通过CNAS实验室认可，得3分。

2.供应商具备国家级检测中心，得3分。

3.供应商属于工业产品许可证发证检验机构，得3分。

4.供应商属于3C强制性认证指定实验室，得3分。

5.供应商属于CB检测实验室资质，得3分。

6.供应商2018年度检验机构分类监管考核评价为I类机构，得5分，其他不得分。

7.供应商检测资质，具有抽检技术清单中全部检测项目，得10分；缺少5项以内，得5分；缺少5项（含）以上不得分。
注：以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影印件为评审依据。
	0-35分

	
	供应商技术服

务人员
	1.服务人员具有高级职称人数5人及以上，得2分,5人以下不得分；
2.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服务人员总数的90%以上的得3分， 90%以下得不得分。
( 此招标项目服务人员不少于10人)

注：需提供人员服务人员清单，职称学历证书、复印件，近三个月社保缴存记录等相关材料。
	0-5分

	
	车辆保障
	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备的服务车辆：

1.可支配车辆3辆及以下，得1分；

2.可支配车辆4至9辆，得3分；

3.可支配车辆10辆及以上得5分；

注：需提供车辆证明材料（本单位行驶证复印件）
	0-5分


（2）价格分

	价格分

（ 10 分）
	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文件要求且最终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10 分，其他合格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基准价/实际报价）× 10 %×100


①报价要求：按结算费率报价，以皖价费〔2014〕144号文件为收费依据，若皖价费〔2014〕144号文件未涉及到抽检产品目录的，可参照其他规范性文件收费标准执行。（举例：如按照文件收费标准某项检测费为1万元，投标人折扣率为60%，则结算检测费为0.6万元，购样费按实际产生费用结算）。

②中标机构的报价含购样费、检验费、车旅费、邮寄费等发生的全部费用，即为完成抽检服务内容所包含的一切应有费用。

（3）汇总

磋商小组将合格供应商的技术分和价格分汇总以后得到供应商的最终评审总得分，按照最终评审得分由高到低排出成交候选顺序。

最终评审得分出现两家或两家以上相同者，按最终报价由低到高排序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评审总得分且最终报价相同的，则根据技术标指标优劣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

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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